
C00120《利润表（适用未执行新金融准则、新收入准则和新

租赁准则的一般企业）》 

【分类索引】 

 业务部门 

征管和科技发展司 

 业务类别 

自主办理事项 

 表单类型 

纳税人填报 

 设置依据（表单来源） 

政策规定表单 

【政策依据】 

《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的通知》（财会〔2006〕1

8号）附列《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

9〕6号） 

【表单】 

  

利润表 

 

                                                                                                       会

企 02表 

编制单位：             年    月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 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   

六、综合收益总额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表单说明】 

1.“研发费用”项目，反映企业进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 生的费用化支出，

以及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该项目应根据“管理费用”科目

下的“研究费用”明细科目的发生额，以及“管理费用”科目下的“无形资产摊

销”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2.“财务费用”项目下的“利息费用”项目，反映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

资金等而发生的应予费用化的利息支出。该项目应根据“财务费用”科目的相关



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该项目作为“财务费用”项目的其中项，以正数填

列。 

3.“财务费用”项目下的“利息收入”项目，反映企业按照相关会计准则确

认的应冲减财务费用的利息收入。该项目应根据 “财务费用”科目的相关明细

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该项目作为“财务费用”项目的其中项，以正数填列。 

4.“其他收益”项目，反映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以及其他与日常活动

相关且计入其他收益的项目。该项目应根据“ 其他收益”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

列。企业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应作为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收益在该项目中填列。 

5.“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

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 或处置组（子公司和业务除外）

时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

资产（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中换出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

产生的利得或损失也包括在本项目内。该项目应根据“资产处置损益”科目的发

生额分析填列； 如为处置损失，以“-”号填列。 

6.“营业外收入”项目，反映企业发生的除营业利润以外的收益，主要包括

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盘盈利得、捐赠利得（企业接受股东或股东的

子公司直接或间接的捐赠，经济实质属于股东对企业的资本性投入的除外）等。

该项目应根据“ 营业外收入”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7.“营业外支出”项目，反映企业发生的除营业利润以外的支出，主要包括

公益性捐赠支出、非常损失、盘亏损失、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等。该项目应

根据“营业外支出”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通常

包括因自然灾害发生毁损、已丧失使用功能等原因而报废清理产生的损失。企业

在不同交易中形成的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利得和损失不得相互抵销，应分别在

“营业外收入”项目和“营业外支出”项目进行填列。 

8.“（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和“（二）终止经营净利润”项目，分别反映

净利润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净利润和与终止经营相关的净利润；如为净亏损，以

“-”号填列。该两个项目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相关规定分别列报。 


